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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7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蓝昭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加大城市市政桥梁建设中钢结构桥梁比例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建筑领域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在“双碳”背景下，不断推动建筑变“绿”已成为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推动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自2023年以来，我市大力培育绿色建筑材料和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以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为路径，不断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优势再造。装配式建筑发展方面，我市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豫建科〔2022〕251号），对政府投资项目及年度土地出让计划项目要求按照一定比例配建装配式建筑，并鼓励办公楼、写字楼、学校、医院、停车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优先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或组合结构方式建造。目前已建成及在建的装配式建筑项目中，部分项目已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方式建造。关于城市市政桥梁方面，豫建科〔2022〕251号文也提出“鼓励城市桥梁、管道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积极采用装配式部品部件建造”。目前市区内钢结构桥梁有彩虹桥、政府广场南过街天桥、站前五街桥梁、站前七街桥梁、宝龙天桥、新乡医学院天桥和河南科技学院天桥，但与先进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钢结构桥梁比例有待进一步提高。为下一步更好地推进城市市政桥梁建设中采用钢结构，我局将积极对接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委会汇报中将意见建议及时反馈，同时畅通供应信息渠道，桥梁钢结构及配套部品生产企业可申请加入我市绿色建材及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信息目录，装配式相关部品部件可申请加入新乡市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为后续各方选择适宜技术产品及合作伙伴提供便利。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2025年7月1日  

（此页无正文）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住建局  3696558

联 系 人：冯晓蕾

邮政编码：453000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1份），代表所在县（市、区）人大、政府（各1份）。



